
赣财购投诉〔2024〕30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1493-246104147011
二、项目名称：景德镇陶瓷大学20240201图书购置经费-图书项目1中文纸质图书及中文期刊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北京云深文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胡家垡村甲8号院3号楼10层1008

被投诉人1：景德镇陶瓷大学

地址：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景德镇陶瓷大学湘湖校区 

被投诉人2：江西诚信伟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东路2119号南昌青山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大楼第四层

相关当事人：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关南三路1号

四、基本情况

景德镇陶瓷大学20240201图书购置经费-图书项目1中文纸质图书及中文期刊项目（项目编号：1493-246104147011）采购方式为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于2024年4月25日发布，于2024年5月8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5月24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结果公示、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采购文件设置存在指定出版社属不合理条件的问题。经查，本项目为图书及期刊采购项目，采购文件特定资格条件要求为供应商应具有有效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经查询国家新闻出版署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24年4月30日未发现投诉人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信息登记。经电话询问投诉人，投诉人答复称尚未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以上事实表明，投诉人未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不满足采购文件的特定资格要求。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单位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业务须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规定，投标人在本项目中不具备投标的资格条件，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投诉人不属于《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潜在供应商”，投诉人的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五）项、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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